
2023年复议裁定申请书(模板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
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复议裁定申请书篇一

财产保全异议申请书

申请人：吕建林，男，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三日出生，

身份证号码：332521197509130019.

地址：杭州市江干区九堡镇蚕桑村6组3区191号

联系方式：13567615676

因 诉 纠纷一案，贵院于 年 月 日下发了 民事裁决书，该
裁定书裁定将申请人所有号牌号码为a730ye的宝马牌轿车予
以查封，现申请人对上述裁定提出，请贵院依法审核。

请求事项

一、请求贵院解除对申请人所有的号牌号码为浙a730ye的宝
马牌轿车的查封；

二、请求法院责令财产保全申请人（本案原告）赔偿给申请
人造成的经济损失 元。

事实与理由



一、事实依据。贵院保全的号牌号码为浙a730ye的宝马牌轿
车系申请人所有，申请人因杭州市限牌政策，不能及时进行
到交通管理部门办理相应变更登记。

申请人通过浙江省二手车交易市场，于2015年3月26日0时前
向本案被告（潘金霞）购买了号牌号码为浙a730ye的宝马牌
轿车一辆，申请人支付了相应款项，取得相应发票（发票代
码：133001420259，发票号码00007643），本案被告也相应
交付给申请人。但因《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小客车总量
调控管理的通告》【杭政函（2015）55号】第六条的规定
（六、为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进行，自2015年3月26日零时起
至2015年4月25日24时止，全市暂停办理小客车的注册、转移
及转入本市的变更登记。），申请人无法及时办理相应的变
更登记。

后经申请人申请，之江公证处于2015年4月15日出具了（2015）
杭之证确字第2668号公证书，对申请人与本案被告（潘彩霞）
之间的购车事实进行了确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申请人与 年 月 日就已
经取得号牌号码为浙a730ye的宝马牌轿车的所有权。

二、法律依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
冻结财产的规定》（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一）的规定，查封、扣押、冻结案外人财产的，人民法院
应当作出解除查封、扣押、冻结裁定。

贵院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时，作为本案的案外人的申请人已
经取得了号牌号码为浙a730ye的宝马牌轿车的所有权，因此
人民法院应当解除对前述车辆的查封。



综上所述，申请人所有的号牌号码为浙a730ye的宝马牌轿车，
因政府政策的不可抗力不能及时进行变更登记，因此导致贵
院作出错误的财产保全裁定。为维护申请人合法财产所有权，
请求贵院撤销 的民事裁定书，并解除对申请人所有的号牌号
码为浙a730ye的宝马牌轿车的查封。

此致

人民法院

物权法二十三条 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解除查封、
扣押、冻结裁定，并送达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或者案外人：

（一）查封、扣押、冻结案外人财产的；

（二）申请执行人撤回执行申请或者放弃债权的；

（四）债务已经清偿的；

（五）被执行人提供担保且申请执行人同意解除查封、扣押、
冻结的；

（六）人民法院认为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的其他情形。

解除以登记方式实施的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向登记机
关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

第十七条 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
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
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
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



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
得查封、扣押、冻结。

第三十二条 财产保全裁定和先予执行裁定的执行适用本规定。

综上，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
定，依法向贵院申请复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xx号民事
裁决书，并将申请人被冻结的银行存款予以解冻。

申请人：路基工程12标项目经理部

负责人：

施工所在地：

联系电话：

被申请人：

住所：

申请人收到贵院（xx）六民一初字第28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
行通知书，对该裁定书冻结申请人七十万元保证金的裁定不
服，依法申请复议，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法律、司法解释对财产保全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4条规定：“财产保全限
于请求的范围，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物。”《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5
条规定：“债务人的财产不能满足保全请求，但对第三人有
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债权人的申请裁定该第三人不
得对本案债务人清偿。该第三人要求偿付的，由人民法院提
存财物或价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

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时，保全的范围
应当限于当事人争议的财产，或者被告的财产。对案外人的
财产不得采取保全措施，对案外人善意取得的与案件有关的
财产，一般也不得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被申请人提供相应数
额并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作担保的，采取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
及时解除财产保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案外人的财产
能否进行保全问题的批复》明确指出：“最高人民法院法发
〔一九九四〕二十九号《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的规
定与最高人民法院法发〔一九九二〕二十二号《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零
五条的规定精神是一致的，均应当严格执行。对于债务人的
财产不能满足保全请求，但对案外人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
院可以依债权人的申请裁定该案外人不得对债务人清偿。该
案外人对其到期债务没有异议并要求偿付的，由人民法院提
存财物或价款。但是，人民法院不应对其财产采取保全措施。
”

二、履约保证金的性质

履约保证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46条第提出
的一个法律概念，其第二款规定：“招标文件要求中标人提
交履约保证金的，中标人应当提交。”但是该法并未对其含
义、性质和作用做出解释。

推测立法本意及考诸工程实践，创设履约保证金的目的，主
要在于促使中标方充分履行契约义务。具体而言，它有如下
几方面的作用：一、确保招标人权益。可藉由交纳履约保证
金来认定中标人有足够的履约诚意，如果中标人出现违约情
况时，招标人可获得相应补偿；二、督促中标人履约。如中
标人欲撤出工程，必须要考虑到保证金遭没收的风险，故可
通过收取履约保证金来有效抑制中标人不履行工程的行为；



三、保障农民工工资。在发生中标人侵害农民工权益的情况
时，可用保证金解决这一问题。

履约保证金180万元。由于其不具备施工能力，严重违约，自
行提出退场要求。此时申请人没收有限公司履约保证金的条
件成就，故此款不再效力待定，而是属于申请人所有。尽管
如此，申请人依然于xx年11月21日、xx年1月16日两次将履约
保证金全额退还有限公司六武高速路基工程部，有收据为凭。
四、结论从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从履
约保证金的性质，从保证金归属中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一、财产保全范围应限于当事人争议的财产或者被告的财产，
对案外人的财产不得采取保全措施；二、债务人的财产不能
满足保全请求，但对案外人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
债权人的申请裁定该案外人不得对债务人清偿。但是，人民
法院不应对其财产采取保全措施；三、履约保证金从交纳的
一刻起，就效力待定，既不履于收取的一方，也不属于交纳
的一方，而是应根据双方约定的条件是否成就，来决定其最
终的归属；四、根据行业惯例和合同约定，此款不再效力待
定，而是属于申请人所有；五、履约保证金已于xx年11月21
日、xx年1月16日退还有限公司高速路基工程部。综上所述，
申请人作为被申请人与有限公司六武高速路基工程部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的案外人，法院不应采取保全措施；有
限公司交纳到申请人的保证金效力已定，属申请人所有；事
实上申请人已于xx年1月16日全额退还有限公司高速路基工程
部；申请人已无法协助法院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9条规定，申请人向贵院申请复议，退请贵院
依法审理，解除对申请人的保全措施和协助执行义务。

申请人：xx公司

法定代表人：xx 职务：总经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xx



联系方式：xxxx

被申请人：xxxx

法定代表人：xxx 职务：经理

地址：xxxx

联系方式：xxxx

因被申请人诉申请人承揽合同纠纷一案，贵院于2011年x月x
日下发了xxxx号民事裁决书，该裁定书裁定将申请人银行存
款xxx万元予以冻结，现申请人对上述裁定不服，依法申请复
议。

复议请求

请求贵院依法撤销xxx号民事裁决书，并将申请人被冻结的银
行存款予以解冻。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认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采购合同》第十一条中
明确约定：“合同争议管辖的法院为申请人所在地法院，”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享有本案的管辖权，即只有北京市朝
阳区人民法院才有权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贵院的此种做法
是不当的，没有事实依据的，违反了法律的意思自治原则。

综上，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
定，依法向贵院申请复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xx号民事
裁决书，并将申请人被冻结的银行存款予以解冻。

此致



xxxx人民法院

xxxx公司 年 月 申请人： 日

申请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文化程度、工作单
位、职业、住址。（如为单位，应写明单位名称、法定代表
人姓名及职务、单位地址）

被申请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文化程度、工作
单位、职业、住址。（如为单位，应写明单位名称、法定代
表人姓名及职务、单位地址）

申请人收到贵院xxx号民事裁定书，对该裁定书不服，依法申
请复议，请求变更（或解除）对xxx的xxx保全措施。

事实和理由如下：

此致

xxx人民法院

申请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复议裁定申请书篇二

被请人，男，汉族，年月日出生，住址：__身份证号码：__

请求事项：

请求查封被申请人价值人民币300000的财产。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诉被申请人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贵院已经受理，为使
本案在审结后能得到顺利执行，以切实地维护申请人的合法
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
九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特提出申请，请求查封被申请人价
值人民币300000的财产。

申请人提供的被申请人可供查封的财产线索为：位于东莞市
凤岗镇的__路__号房屋。

此致

敬礼!

申请人：

日期：

复议裁定申请书篇三

申请人：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被申请人：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申请事项：

申请对被申请人的相关财产进行保全，包括冻结其银行账户
中与争议金额等值的资产，或冻结被申请人其它等值财产。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因货款纠纷，申请人已向贵院提起诉讼，
贵院已依法受理。申请人已向贵院申请对被申请人财产进行
保全，贵院于出具了 号民事裁定书，并于 年 月 日对被申
请财产进行了保全，保全期限截止 年 月 日。鉴于保全期限
即将届满，申请人特向贵院提出申请，恳请贵院继续对被申
请财产进行保全。

望贵院予以核准。

财产线索：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复议裁定申请书篇四

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__县支行，住所地__
县__镇万寿街中段。负责人郭武山，行长。电话：7__x9(办
电)

被申请人：__县通大摩托车有限公司，住所地__县__镇。法
定代表人董德中，董事长。电话：76__66被申请人：董德中，
男，1957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__县__镇。电话：



请求事项

请求依法对被申请人位于__县____红旗街的房屋(房屋所有权
证编号为建房字第140695号)予以查封。

事实和理由

20__年7月9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__县通大摩托车有限公司
发放贷款50万元，到期日为20__年7月9日，贷款以被申请人
董德中所有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编号为昌房字第20079号)抵
押。贷款到期后，贷款本息均未按期清偿。现该笔贷款抵押
房屋处于建凌泰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范围内，其周边
房屋已经拆除，申请人的抵押物处于极不稳定和不安全状态
之下，风险极大。

现申请人已对被申请人就该笔贷款向你院提起诉讼，为维护
申请人合法权利不受损害，保证本案裁判的有效执行，特向
你院提出保全申请，同时申请人依法提供相应担保。

此致

辽宁省__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__县支行

20__年1月28日

复议裁定申请书篇五

负责人：

施工所在地：

联系电话：



被申请人：

住所：

申请人收到贵院()六民一初字第28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
通知书，对该裁定书冻结申请人七十万元保证金的裁定不服，
依法申请复议，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法律、司法解释对财产保全的相关规定：

保全请求，但对第三人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债权
人的申请裁定该第三人不得对本案债务人清偿。该第三人要
求偿付的，由人民法院提存财物或价款。”《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若干规定》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时，
保全的范围应当限于当事人争议的财产，或者被告的财产。
对案外人的财产不得采取保全措施，对案外人善意取得的与
案件有关的财产，一般也不得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被申请人提
供相应数额并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作担保的，采取措施的人民
法院应当及时解除财产保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案外
人的财产能否进行保全问题的批复》明确指出：“最高人民
法院法发〔一九九四〕二十九号《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
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十四
条的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法发〔一九九二〕二十二号《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
百零五条的规定精神是一致的，均应当严格执行。对于债务
人的财产不能满足保全请求，但对案外人有到期债权的，人
民法院可以依债权人的申请裁定该案外人不得对债务人清偿。
该案外人对其到期债务没有异议并要求偿付的，由人民法院
提存财物或价款。但是，人民法院不应对其财产采取保全措
施。”

二、履约保证金的性质



履约保证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46条第提出
的一个法律概念，其第二款规定：“招标文件要求中标人提
交履约保证金的，中标人应当提交。”但是该法并未对其含
义、性质和作用做出解释。

推测立法本意及考诸工程实践，创设履约保证金的目的，主
要在于促使中标方充分履行契约义务。具体而言，它有如下
几方面的作用：一、确保招标人权益。可藉由交纳履约保证
金来认定中标人有足够的履约诚意，如果中标人出现违约情
况时，招标人可获得相应补偿;二、督促中标人履约。如中标
人欲撤出工程，必须要考虑到保证金遭没收的风险，故可通
过收取履约保证金来有效抑制中标人不履行工程的行为;三、
保障农民工工资。在发生中标人侵害农民工权益的情况时，
可用保证金解决这一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定履约保证金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招标投法》规定的一种特殊的督促中标人履行债务的措施，
而与债的法定担保方式有所不同。因此，在建设工程过程中，
无论是发包方(招标人)收取承包方(中标人)的履约保证金，
还是总包方收取分包方的履约保证金，皆为行业惯例，且本
质一样，都是为了履约担保。

因此，履约保证金从交纳的一刻起，就效力待定，既不履于
收取的一方，也不属于交纳的一方，而是应根据双方约定的
条件是否成就，来决定其最终的归属。如交纳方没有违约，
则返之，若交纳方出现违约，则归收取的一方，道理就这么
简单。如果把履约保证金理解为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归交纳
的一方所有，则该款在性质上就形同借贷，起不到担保的作
用，这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也有悖于创设这一制度的目的。

三、保证金归属

申请人和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并按行业惯例收取了履约
保证金180万元。由于其不具备施工能力，严重违约，自行提



出退场要求。此时申请人没收有限公司履约保证金的条件成
就，故此款不再效力待定，而是属于申请人所有。尽管如此，
申请人依然于xx年11月21日、xx年1月16日两次将履约保证金
全额退还有限公司六武高速路基工程部，有收据为凭。

四、结论

从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从履约保证金
的性质，从保证金归属中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四、根据行业惯例和合同约定，此款不再效力待定，而是属
于申请人所有;

五、履约保证金已于xx年11月21日、xx年1月16日退还有限公
司高速路基工程部。

综上所述，申请人作为被申请人与有限公司六武高速路基工
程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的案外人，法院不应采取保
全措施;有限公司交纳到申请人的保证金效力已定，属申请人
所有;事实上申请人已于xx年1月16日全额退还有限公司高速
路基工程部;申请人已无法协助法院执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9条规定，申请人向
贵院申请复议，退请贵院依法审理，解除对申请人的保全措
施和协助执行义务。

此致

中级人民法院   

签名：

日期：年 月 日


